
关于修改完善《贵池区人民调解员调解案件

补贴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司法所，区行业性、专业性调委会：

为进一步规范我区人民调解员调解案件补贴发放工作，根据皖司通〔2018〕82号、池司通〔2018〕63号文件的相关要求，对《贵池区人民调解员调解案件补贴办法实施细则》作部分修改，并经局长办公会议研究通过，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贵池区司法局

                                   2019年5月5日

《贵池区人民调解员调解案件补贴办法》

实施细则

为充分发挥全区人民调解工作职能，更好地维护社会和谐，根据《池州市贵池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贵池区人民调解员调解案件补贴办法的通知》（贵政办〔2016〕48号）精神，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人民调解案件卷宗的申报。各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将已结案、制作完整规范的调解卷宗向辖区司法所申报，经司法所审核后，填写《贵池区人民调解案件补贴审核登记表》并加盖印章，与人民调解卷宗一并向区司法局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科申报；各区直人民调解委员会直接将调解卷宗及《贵池区人民调解案件补贴审核登记表》，加盖调委会印章，向区司法局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科申报。每年申报四次，即每年1月、4月、7月和10月的10日前，分别申报上季度结案案件，每件卷宗报送时间不得超过结案后的3个月，逾期不再受理。

二、人民调解卷宗制作等要求。字迹清楚，规范有序，合理合法。卷宗制作符合司法部下发的有关标准，做到有卷宗封面、目录、人民调解申请书或人民调解受理登记表、人民调解调查记录、人民调解证据材料、人民调解记录、人民调解协议书、人民调解回访记录、卷宗情况说明、封底。申报前调解案件电子档必须在司法所综合平台录入完毕，调解案件数量在司法行政相关报表中及时上报。

三、人民调解案件卷宗的审核。一般民间纠纷案件卷宗、复杂民间纠纷案件卷宗、重大民间纠纷案件卷宗由区司法局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科初审、分管领导审核、主要领导审批后，发放补贴。对重大民间纠纷案卷的补贴申报、核准，需司法所出具结案报告，并附相关证明。区司法局将定期不定期检查核对各调委会调解案件及补贴发放领取情况。

四、人民调解案件补贴发放。

人民调解员调解案件补贴以司法所为单位统一领取发放，各区直人民调解委员会直接在区司法局领取。各司法所要严格按照要求填写《贵池区人民调解案件补贴发放登记表》并加盖司法所印章后上报区司法局，同时将上季度人民调解员调解补贴领取情况复印件加盖司法所印章一并上报区司法局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科，否则区司法局不予办理本季度案件补贴。

各司法所、各调委会要严格规范案件补贴发放范围，明令禁止兼职取酬的人员，不得领取人民调解员补贴。专家咨询费参照专职人民调解员办案补贴标准执行。

五、几项具体情况的规定

（一）重大民间纠纷的界定。补贴办法第二条“重大民间纠纷”的界定：对“事实需经有关部门反复调研论证后才能认定，调解极其困难，对社会稳定有重大影响的矛盾纠纷”，申报时附镇街道或区直相关部门的证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矛盾纠纷”，申报时附镇街证明：“上级挂牌督办的矛盾纠纷”，申报时附上级督办单或批示。

（二）特殊矛盾纠纷案件补贴的审核。

1.对于同一事因引发、相关联的系列矛盾纠纷，属同一当事人（诉求对象）的，待该纠纷全部调结后，应作为一件案件处理，不得拆分。

2.对林权确认、征迁安置、环境污染、劳资纠纷等领域，同一主体与众多个体发生的同类型矛盾纠纷，逐人制作调解卷宗，一般以每5件计算为一件复杂纠纷进行补贴。

3.其他特殊情况的案件补贴，须经局长办公会议审定。

附件 1.贵池区人民调解案件补贴审核登记表

2.贵池区人民调解案件补贴发放登记表



